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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国庆假期将至，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愿意出租自己的房子
给游客居住。昨日党报热线记者调查走访发现，成都作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
也存在这样的情况，这种新的住宿方式到底靠谱吗？是否有风险隐患呢？

近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提高个人所得税有关专项
附加扣除标准的通知》，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
除标准，由每个婴幼儿每月 1000 元提高到 2000 元。子
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由每个子女每月1000元提高
到 2000 元。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由每月 2000
元提高到 3000 元。其中，独生子女按照每月 3000 元的
标准定额扣除；非独生子女与兄弟姐妹分摊每月3000元
的扣除额度，每人分摊的额度不能超过每月1500元。

“新政策具体怎么享受？”“能少缴多少钱？”“上半年已
经填报享受扣除的还需要重新报送修改信息吗？”政策出
台后广大纳税人持续关注。记者带着这些关注点，采访
到了四川省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处负责人。

对于“怎么操作才能享受新政策”这个问题，该负责
人告诉记者，税务部门在政策出台后的第一时间就对征
管信息系统进行了升级。从9月份起，对于在今年已经
填报过这三项专项附加扣除的纳税人，新系统直接把原
来的标准调整为新标准，本人不用再做任何操作。如果
纳税人在9月份之前已经按照原标准预缴税款，对于多
缴的那部分税款可以在今后几个月要预缴的税款中进
行抵减。若今年内没有抵减完，明年在办理个人所得税
汇算清缴时可以继续享受。

针对纳税人最关心的“能少缴多少税”的问题，她
直接向记者摆出了个税计算公式：本年度应纳税额=

（综合所得收入额-60000元-“三险一金”等专项扣除-
专项附加扣除-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捐赠）×适用税
率-速算扣除数。

同时还举例予以说明：假设2023年小王税前工资15
万元，“三险一金”缴纳 3 万元且没有其他扣除和捐赠。
若他有1名正在上小学的儿子，新政策发布前可享受子
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1.2万元，那么2023年度最终应纳
税额为2280元；如其他情况不变，按新出台政策，继续选
择由其本人 100%享受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那么他
2023年度最终应纳税额为1080元。

据介绍，四川税务部门近期通过征纳互动平台、四
川税务公众号、税务部门网站、办税服务厅、纳税人学
堂等线上线下平台，对新政策进行了广泛宣传辅导。
通过个人所得税 APP 精准推送新政策，实现“政策找
人”，确保政策“红包”直达快享。

近期，绵阳税务部门的政策宣传小分队来到盐亭县石
龙幼儿园开展现场宣传。新生家长许女士表示，“新政策对
我们这种既要赡养老人又有小孩子的家庭来说非常有用，
我简单算了算，一年下来我可以享受42000元的专项附加
扣除，能比去年少缴个税约1000元。”

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刘蓉表示：“今年个税
对‘一老一小’扣除标准提高，精准回应了老百姓的关
切，对于减轻纳税人负担、增进社会公平福祉具有积极
意义。”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艳玲

中秋、国庆假日期间，将自己的家出
租给游客，确实可以让游客以较低的价
格解决住宿的问题，还可以给出租者带
来一定收入，看似两全其美，但背后却存
在法律风险和安全隐患。对此，四川中
奥律师事务所刘旺律师认为，对于出租
人、承租人（二房东）、次承租人（短租租
客）三方来说，均存在一定法律风险。

首先，依据《民法典》第七百一十六

条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将
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承租人转租的，
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继续有
效；第三人造成租赁物损失的，承租人应
当赔偿损失。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
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基于此，对
于承租人来说，在不提供身份证或者不
签订租房合同的前提下，难以约束短租
租客的行为，如果短租租客将房屋损毁
或造成房屋内物品丢失，承租人难以要
求短租租客承担法律责任，同时承租人
基于合同相对性也必须向出租人承担相
应的赔偿责任，并且，如未经出租人同

意，还可能面临租赁合同被解除的风险。
其次，我们国家对于正规的酒店、旅

馆的设立和运营、消防安全等均具有较高
的国家强制性标准和要求。从租客的角
度来讲，短租入住他人房屋确实能够带来
一定的便利，但却无法享受到与酒店、旅
馆等相同标准的服务及安全保障，其合法
权益受到侵害时也有可能维权更加困难。

最后需要提醒房屋所有权人的是，
如果在短租期间房屋内发生非正常死亡
事件，那么房屋在交易时其价值将不可
避免地降低。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何良 文/图

风险隐患
三方均存在法律风险

记者调查：出租者多为“二房东”存在法律风险

“来我家住”
中秋国庆假期

个税新政“红包”
有多大？如何享？

解答来了

9 月 21 日，记者在某社交平台输入
“成都国庆短租”几个关键词，搜索出几
十条国庆期间将自己家出租给游客的信
息。“国庆住宿太贵啦，外地姐妹可以住
我家哦！”“成都国庆来住我家！明码标

价”“国庆有人要来成都住我家吗？”“本
人即房东，非中介无中介费哈。”

社交平台发布的这些信息中，还包括
房屋的位置、价格等内容。“成都东客站附
近，近地铁300米，日租100一天，不包含水
电，一个人头多交10块钱水电费，客厅用
完收拾干净就行”“套一:独立卧室、客厅、
卫生间。地理位置：近成都五根松地铁
站。5天以上租180元/天，5天以下租220

元/天。”“由于本人国庆回老家，整租套二，
在成都市新都区兴城大道附近，短租时
间：9月27日—10月7日，199元/天。”

有的出租者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如
只租女生，只租学生，不在家里疯玩，不
影响邻居，爱干净，不带异性回家等，更
多的则是没有任何限制。记者也注意
到，这些发布的租房信息中，并没有提及
需要身份证或者签订租房合同等问题。

国庆短租
火上社交平台

9 月 22 日，记者以游客租房为由，联
系了两位在社交平台发布租房信息的出
租者。

其中一位出租者是一名女性，出租
的是位于建设路附近的次卧。她表示，

租客要求必须是女性，价格为 100 元/
天，通过“闲鱼”平台收取一定的定金，如
果租客在“闲鱼”平台的信誉分数较高的
话，则根本不需要提供身份证件，可以直
接入住。

另一位出租者的房屋在成都行政学
院地铁站附近，开出的价格为整套房源
258元/天,连住3天及以上享受九五折优
惠，要求入住的是女生，需要提供身份证

照片以及收取一定的押金。两位出租者
均向记者发来了房屋的照片及视频，并
向记者表示，出租的价格相对于国庆期
间酒店的价格来说是很便宜的，咨询入
住的游客不少。

记者还了解到，这两位出租者其实
都是二房东，国庆期间要出门旅游或是
回老家，所以将房子短租，获取一定的收
入。“空着也是空着，挣一点算一点。”

价格便宜
“挣一点算一点”

是否靠得住？


